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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财产来源不明罪?ァ缎谭ā返?395条第1款规定：“国家工作

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可以责

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予以

追缴”。这就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该

罪是从1988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施行的《关

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11条所吸收而规定的。

毋庸置疑，该罪的设立，对于在查处红塔集团原董事长储时

健、“三湘第一女巨贪”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原副总经理蒋

艳萍等贪贿案件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于确保国家公私财产

所有权和国家的廉政建设制度不受侵犯的确起到了一定保护

作用，给我们执法带来了一定方便。但因该罪本身所存在的

一些违宪性、违法性以及实际操作性较差和所产生的负面作

用过大等不利因素，又不得不说这是立法上的一个遗憾。结

合该罪，本人谈一点粗浅认识，以期抛砖引玉。一、违宪性?

ノ夜?《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

前一律平等。”即凡具有我国国籍的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

平等，所谓在适用法律上平等，既包括适用实体法上的平等

，也包括适用程序法上的平等。诚然，作为巨额财产来源不

明罪的犯罪主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司法机关在对其适

用法律时，也应平等地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原

则。根据法律规定，作为公诉案件，举证责任在于公诉机关

，并且严禁实行有罪推定。而从法律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

犯罪构成要求来看，法律对这一特定的犯罪主体实际实行了



有罪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这一特殊规定，违反了《宪

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

法原则。?テ浯危?作为公民个人所拥有的现金、房屋、有价

证券、交通工具及其他物品等，它对于一个特定的公民来讲

，属于个人秘密和个人隐私。受生活环境及生活理念的影响

，财不露白，一直是几千年来大多数中国人所信奉的处事原

则，财产的所有权人多不愿将自己的财产状况公诸于众。在

现实生活之中，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在工

作之余所挣的财物远比工资、津贴高出若干，有的国家工作

人员接受遗赠或馈赠便会腰缠万贯，而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因

偶然所得(如中体彩特奖等)而一夜爆富，但当他们获得巨额

财产后，囿于诸多原因而不愿甚至不敢将财产状况公诸于众

，而作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在客观方面

就要求财产所有人“说明”其财产合法来源，这是一种侵犯

其隐私权和财产权的表现，严重违反宪法原则。二、违法

性??1、举证责任倒置引出的实体违法?パ细褡袷爻绦蚍ǖ墓娑

ò彀福?是保障实体法得到正确执行的唯一措施，是确保办案

质量的有效途径，是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客观要求。程序违

法，必然导致实体上的错误，“毒树之果”理论也正说明了

这一事实。培根这样说过：“一次不公正的裁判超过十次犯

罪，因为犯罪是无视法律，而不公正的裁判却是毁坏和践踏

法律。”在法律实施过程中，按照法律对程序的要求不折不

扣地执行是保证公正裁判的唯一选择。我国《刑事诉讼法》

第3条、第43条规定：“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由专门机关

行使。”“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

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



节轻重的各种证据。”由此可以看出：在我国，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分别行使审判权、检察

权和侦查权，是收集、运用证据证明犯罪行为的法定主体。

在诉讼案件中，公诉机关负有举证责任，在法庭审理过程中

，公诉人应当向合议庭或独任庭法官提供证据，以证明被告

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的轻重，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

即被告人没有义务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无罪。人民法院根据公

诉机关的举证，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的规定对被告人

予以处罚即可。而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法律却要求犯

罪主体“说明”巨额财产的合法来源。这种“说明”即是要

求犯罪主体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无罪的情况，即理论上的“举

证责任倒置”，而这种“说明”又必须经司法机关调查证明

后才具有法律效力，这就造成一种控辩失衡的现象。在实践

中，有的犯罪主体认为自己有“沉默权”而不向司法机关“

说明”；有的犯罪主体随意给司法机关提供了子虚乌有的“

来源”让司法机关进行大量毫无价值的调查。有的犯罪主体

在继承遗产或接受馈赠后，因被继承人或馈赠人死亡后，其

“说明”内容无其他可以佐证的证据存在，其“说明”与否

在法律上无任何价值。在此种情况下，举证责任倒置的运用

，势必导致犯罪主体受到法律的错误追究，造成实体裁判的

错误。由此看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要求犯罪主体“说

明”财产来源以证明自己无罪，这种举证责任倒置的做法，

不但违反程序法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而且由于诉讼机制的

不完善，还会导致实体裁判的错误。??2、“巨额财产来源不

明罪”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有罪推定?ビ凶锿贫ǎ?是一种严

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是对执行法律的肆意扩张。对无罪



或证据不足不能认定犯罪的人实行有罪推定，必然会造成“

莫须有”的罪名，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巨额财产来源不

明罪”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有罪推定。根据《刑

事诉讼法》第162条第1项的规定，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的

要求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

被告人有罪的”。因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认

定被告人是否有罪的基础。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对被

告人犯罪事实的要求是“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且

不能说明来源”。对于查清被告人的“财产或支出是否明显

超过合法收入”，这是一个极其容易的事，在此不赘述。而

要查清能否说明来源，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现举例说明

，例一：张某是国家工作人员，其伯父拥有数千万元财产，

某日，其伯父在没有任何第三人的情况下赠与其人民币500万

元，张某接受赠与后，未将此情况告之任何人，遂将款放于

家中，后分数次将款存入多家银行，数年后，张某因挪用公

款被查处，侦审中，司法机关要求张某“说明”这500万元财

产来源，此时，因其伯父已死亡，张某提供上述情况后司法

机关无法查清这一事实；例二：王某是国家工作人员，工作

之余与杜某共同研制出一产品后投入生产经营，因王某的单

位不允许职工经商办企业，故王、杜二人私下协商，由杜某

经营企业，王某不出面经营，利润按一定比例分成，10年后

，该企业盈利几千万元，但因客观原因二人不得不终止合伙

关系，王某经结算，分得人民币2000万元，与此同时，王某

因负责一个数亿元的大型项目贪污而被查处，司法机关发现

王某有2000万元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责令其“说明”来源

，王某提供与杜某合伙经商办企业一事，但此时，杜已化名



到国外，下落不明，司法机关一时难以查清王某“说明”的

真实性。两个案件中，司法机关一是无法查清，二是难以查

清，但此时，王某和张某因无法“说明”其巨额财产来源的

合法性势必接受司法机关认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的有罪推定，被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徒刑，追缴

财物。可见，这就是在被告人“说明”巨额财产来源之后，

因司法机关无法查清和难以查清情况下对被告人所作出的近

似“符合”法律规定的有罪推定。这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

。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缺乏可操作性?ト缜八?述，

由于公民个人的财产状况是一个隐私权，其来源比较复杂又

不为人知，况且有时即使告知后司法机关都无法查清和难以

查清，司法机关无法取得肯定或否定的证据，这无论是在审

查起诉，还是在审判过程中都无法使据以定案的证据达到确

实、充分的标准，丧失了在办案过程中的可操作性，因此，

该罪的设立有些形同虚设。四、“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所

带来的负面影响??1、违反法定原则，对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造

成被动?ビ捎凇熬薅畈撇?来源不明罪”违反了《宪法》原则

，违反了举证责任及有罪推定等法律原则，造成了法律的肆

意滥用，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侵犯了法制的统一和完整

，因此，它必将降低公众对法律的信赖程度，影响社会的安

定团结，严重阻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2、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量刑结构不合理，降低了刑罚的威

慑力，为那些规避法律、意图减轻处罚的贪贿分子大开绿灯?

ァ缎谭ā范跃薅畈撇?来源不明罪的量刑规定为“处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这一量刑

从总体上来讲比较轻，未能完全地考虑到犯罪情节和该罪对



社会的危害程度来进行刑期档次的划分，未能从犯罪行为所

侵害客体(在此指来源不明财产的数量)上去对量刑幅度作一

个区别，并且这一刑期明显低于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罪的

刑期。因为刑期设置过低，就会造成一些腐败分子在案发前

或案发后故意隐瞒事实、毁灭证据，以期降低量刑档次，规

避法律。更有甚者，一些贪贿分子抱着侦破贪污、受贿案取

证较难，如果罪行败露，你司法机关最多也只能认定我构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处五年以下徒刑。长此以往，不但对

贪贿犯罪分子大开绿灯，而且法律的威慑力会不断下降，犯

罪的一般预防效果也会不尽人意。另外，该罪名的设立，也

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对行贿行为的打击，因为贪贿分子的财

产既然来源都“不明”了，那当然排除了有行贿行为，既然

排除了行贿行为，那行贿罪理所当然就不复存在。?ビ纱怂道

矗?巨额则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确是立法上的一个遗憾，真的应

该从刑法条文中消失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